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移出流程图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工作




                                                                                      
      
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逃避执行行为，严重影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信力的
其他违法行为
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质量安全领域违法行为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领域违法行为

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行为







                                                                        


且属于《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情形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信用修复
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情形
异议处理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条件的: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可以自公示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





	
                                  
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3个工作内停止公示相关信息，并解决相关管理措施。

维持原决定
撤消决定，于3个工作内停止公示相关信息，并解决相关管理措施。

                    



承办机构：信用监督管理科
服务电话：0551-6768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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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异常名录列入流程图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其登记的企业的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工作


    
                                                                                       

      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
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责令的期限内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
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书面责令其在10日内履行公示义务

                          

未改正
改  正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将有经营异常情形的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对企业被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异议处理



                                          
           不予受理的，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企业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有异议的，可以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核实发现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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